
鸠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鸠江区
加快实现血吸虫病消除目标

实施方案》的通知
鸠政办〔2025〕13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血地组各有关成员单位：

为加快我区血吸虫病消除进程，提前实现《“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提出的“全国所有流行县达到消除血吸虫病标准”目

标，落实《关于印发安徽省加快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目标实施方案

（2023—2030 年）的通知》（皖卫函〔2023〕254 号）等要求，

现印发《鸠江区加快实现血吸虫病消除目标实施方案》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鸠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鸠江区加快实现血吸虫病消除目标
实施方案

为落实《关于印发安徽省加快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目标实施方

案（2023—2030 年）的通知》（皖卫函〔2023〕254 号）要求，

根据《2025 年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要点》，今年鸠江区要

达到消除血吸虫病标准。目前我区疫情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但血

吸虫病传播风险依然存在，消除达标形势严峻。为全面 打好消

除血吸虫病的攻坚战，加快全区血吸虫病消除进程，提前实现全

区达到消除血吸虫病标准的目标，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坚定消除血吸虫病的信心和决心，完善“党政主导、

部门协作、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分类指导、统筹推进、综合治理、目标管理”的防治

方针，依法防治，联防联控，发动群众，整合各种资源，保障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基本原则

党政主导，部门协作。各镇街将血防工作纳入本地相关规划，

加强领导、保障投入。各有关部门加强协调、密切合作，立足本



部门职责，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落实综合防治措施。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强化源头预防，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血

吸虫病流行区生产生活环境，减少致病因素危害，防范传播风险。

加强人畜血吸虫病查治，强化病例和动物传染源管理。采取多种

措施帮扶晚期血吸虫病病人，切实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问题。

分类指导，统筹推进。根据血吸虫病流行特点、疫情程度和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采取适宜和科学有效的综合防治

措施，细化防治目标和工作节点，分步统筹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综合治理，目标管理。将血防工作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多

措并举，协同发力，统筹各方防治资金，落实综合防治措施。坚

持以消除目标为导向推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二、实施目标

2025 年提前实现全区所有血吸虫病流行镇街、村居达到消

除标准，建立健全敏感、有效的血吸虫病监测体系，完成消除血

吸虫病考核验收。

2026-2028 年：持续稳固血吸虫病消除状态。

三、防治策略

实施以传染源控制为主、强化重点环境钉螺控制的综合防治

策略，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防治。

加强传播风险因素监测，持续开展有螺环境和历史有螺区、

可疑钉螺孳生环境螺情监测。开展流动人群、外来家畜等输入性

传染源监测，加强输入性钉螺监测。强化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增强群众血防工作意识，发动群众参与识螺、报螺等。加强防控

技能培训，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持续保持和巩固消除状态。

四、重点任务

各流行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组织实施本方

案确定的政策措施，切实抓好落实，精准实施消除血吸虫病“六

大行动”。

（一）实施传染源控制行动

1.加强人群传染源查治。开展人群血吸虫病筛查，重点加强

野外作业、水上作业人员、休闲垂钓人员等高危人群的筛查，及

时规范治疗血吸虫病病人。到 2025 年底人群血检阳性者粪检受

检率达到 95%及以上，到 2028 年持续维持。（区卫健委牵头负

责，各镇街落实辖区责任）

2.加强家畜传染源管理。加强对辖区内牛、羊等家畜的血吸

虫病筛查治疗，尤其防止外来血吸虫病病畜输入。到 2025 年底，

全区家畜血吸虫病筛查率达到 100%，到 2028 年持续维持。（区

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各镇街落实辖区责任）

3.大力推行有螺环境禁牧。规范小规模养殖要求，推进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替代养殖，对复养的牛羊实行圈养，杜绝复

养的牛、羊等家畜到有螺环境散放。到 2025 年底重点有螺环境

禁牧率达到 100%，到 2028 年持续维持。（各镇街落实辖区责任）

4.加强粪便无害化设施建设。结合乡村建设行动，在流行区

推进建设卫生厕所、水上作业人员集散地无害化公共厕所、船舶

粪便收集容器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减少粪便对环境的污染。到



2025 年底，流行区的卫生厕所普及率持续提高。（区农业农村

局会同区住交局、区水务局负责；各镇街落实辖区责任）

（二）实施综合控制钉螺行动

1.钉螺调查和药物灭螺。开展钉螺孳生环境调查，掌握钉螺

分布现状和动态。确定重点有螺地带和高危环境，进一步强化灭

螺，及时实施药物喷洒、浸杀、泥敷、地膜覆盖等灭螺措施。到

2025 年底重点有螺环境灭螺覆盖率达到 100%，到 2028 年巩固维

持。（区卫健委牵头负责，各镇街落实辖区责任）

2.农业工程钉螺控制措施。结合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对符合

条件的水田实施水旱轮作。鼓励在有钉螺分布的低洼沼泽地带

（非基本农田）合法开挖池塘，发展优质水产养殖业，实行蓄水

灭螺。在流行区开展农田建设时，结合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工

程、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等工程，改变钉螺孳生

环境，减少钉螺面积。（区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各镇街落实辖

区责任）

3.水利工程钉螺控制措施。实施河流（湖泊）综合治理工程

和灌区改造工程，对流行区有螺区域，因地制宜采取硬化护坡、

抬洲降滩、改造涵闸（增设拦螺阻螺设施）等措施，改变钉螺孳

生环境，控制钉螺扩散，减少钉螺面积。到 2025 年底有螺通江

河道治理覆盖率达到 95%及以上，到 2028 年持续改善。（区水

务局牵头负责，各镇街落实辖区责任）

4.林业工程钉螺控制措施。实施抑螺防病林营造、抑螺成效

提升改造，构建林农复合系统、设立隔离带等措施，改变钉螺孳



生环境，压缩钉螺面积。结合实施生态工程，建设防钉螺扩散设

施，加强螺情监测。到 2025 年底有螺宜林宜草区内，抑螺防病

林草覆盖率达到 95%及以上，到 2028 年持续改善。（鸠江自规

分局负责，各镇街落实辖区责任）

5.其他钉螺控制措施。结合乡村建设，对疫情严重、村庄附

近螺情复杂、钉螺难以消灭的地区，优先安排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工程。（区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各镇街落实辖区责任）

（三）实施病人救治管理行动

1.晚期血吸虫病病人救治随访。完善晚期血吸虫病健康档案

建设，规范个案管理，加强病人随访。按照有关技术方案，规范

开展晚期血吸虫病病人治疗。对符合救治条件的病人，到 2025

年底晚期血吸虫病病人救治率达到 95%及以上，到 2028 年持续

改善。（区卫健委牵头负责，各镇街落实辖区责任）

2.血吸虫病病例管理。对发现的血吸虫病病例，实施“1-7-2”

工作模式，规范病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做好病例“乙类乙管”、

疫点“动态清零”。按照“一人一档”建立个人档案，开展复诊

复治、病例随访等精准化管理措施。到 2025 年底血吸虫病病人

随访率达到 95%及以上，到 2028 年持续改善。（区卫健委牵头

负责并落实责任）

3.既往感染者管理。开展既往血吸虫感染者调查，建立个案

信息库，做好随访和干预，改善服务对象健康状况，延缓和阻止

血吸虫性肝纤维化病理进展，提高其生活质量。（区卫健委牵头

负责并落实责任）



（四）实施监测预警响应行动

1.流行因素监测。开展人群、家畜血吸虫病疫情监测及螺情

监测，及时掌握疫情动态和流行因素的变化情况。强化哨点医院

及各基层卫生室对血吸虫病的诊疗意识和能力，落实首诊医生负

责制，提高病人的检出率。到 2025 年底监测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到 2028 年巩固维持。（区卫健委牵头并落实责任）

2.野生动物传染源监测。开展野鼠等野生动物血吸虫感染情

况调查，掌握野生动物传染源分布特征，开展野生动物传染源防

控。（区卫健委牵头并落实责任）

3.风险评估与处置。加强洪灾、干旱、地震等不可控自然灾

害对血吸虫病传播影响的风险评估，综合研判传播风险，根据风

险等级启动预警响应机制，实施综合处置措施并进行处置效果评

估。到 2025 年底风险处置率达到 100%，到 2028 年巩固维持。

（区卫健委牵头，会同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务局等部门负责；各

镇街落实辖区责任）

（五）实施健康教育促进行动

1.加强全社会血防宣传教育。通过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

等主要媒体加大血吸虫病消除宣传力度，并利用网站、“两微一

端”等新媒体平台加大宣传推送。设立血吸虫病防治宣传周，采

取多种形式宣传血吸虫病防护知识和国家血吸虫病消除政策。营

造全社会参与血吸虫病消除良好氛围，提高公众对血吸虫病的认

知和关注度，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区卫健委牵头，各镇街

落实辖区责任）



2.加强重点人群血防教育。在重点有螺环境设立风险警示

牌，对涉水作业、休闲垂钓、防汛、家畜养殖等人员，各镇街进

行认真摸底登记，开展有针对性的血防知识宣传，提升防病意识

和技能。到 2025年底重点人群血防知识知晓率达到95%，到 2028

年持续改善。（区卫健委牵头，各镇街落实辖区责任）

3.加强学生血防知识教育，传承血防精神。将血防知识教育

纳入学校健康教育内容，对学生普及血防防治知识，增强学生防

病意识和技能，把血防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区卫健委牵头，

区教育局负责；各镇街落实辖区责任）

（六）实施专业能力提升行动

1.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对从事血防工作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人

群和家畜查治、钉螺查灭、健康教育、风险评估、信息管理等各

方面培训，全方位提升现有防治队伍技能水平。到 2025 年底血

防人员培训覆盖率达到 95%及以上，到 2028 年持续改善。（区

卫健委牵头负责，会同区农业农村局落实责任）

2.加强资料档案和信息管理。建立健全我区血吸虫病各个防

治阶段工作资料，包括反映病情、螺情的图账、卡、册、报表，

农业、林业、水利等部门血防相关资料以及流行区镇街概况、达

标申请、年度计划、总结等，确保血防档案完整、准确和安全。

（区卫健委牵头，会同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利局等部门负责，流

行区乡镇街道落实辖区责任）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1.召开全区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成员会议，专题研

究部署血吸虫病消除达标工作任务，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互

通信息，密切配合，共同推进血吸虫病消除达标工作。

2.召开全区血吸虫病消除达标动员大会、镇街、村居卫生部

门血防培训会、封洲禁牧牛羊圈养专项部署会，并签订目标责任

书。

3.成立鸠江区血吸虫病消除达标工作领导小组，及时通报相

关责任部门、流行区乡镇街道工作动态。

区政府办牵头，区卫健委、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务局、区教

育局等部门配合，深入各有关部门、各镇街督查血吸虫病消除达

标工作落实情况，查找不足，补齐短板，层层推动消除达标工作

进度。

（二）经费保障

结合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需要，落实财政投入政策。各镇街、

部门在编制生态环境保护、水利、农业、林业等工程项目时，应

当统筹考虑血吸虫病防治工程措施。

（三）机构和人员保障

完善区、镇街、村居三级血吸虫病防控网络，保持稳定的血

吸虫病防治专业队伍，建立健全敏感有效的血吸虫病监测体系，

巩固防治成果。加强实验室检测能力和实验室诊断网络建设，强

化专业技术培训和防控技术储备，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风险评

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信息化和大数据应用

等方面的能力，并保持稳定。



六、效果评估

区卫健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健全效果评估工作机制，于

2025 年、2028 年分别开展方案落实情况阶段性评估及终期评估。


